
德财基〔2025〕审预字016号

关于石门桥镇中学室外篮球场和羽毛球场新建项目预算的评审报告
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石门桥镇中学：

根据财政投资评审管理规定，我中心组织评审小组对你单位报来的石门桥镇中学室外篮球场和羽毛球场新建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预算进行了评审。你单位应对送审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负责。现将评审情况总结归纳如下：
一、工程概况
本项目位于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石门桥镇中学田径场内，主要内容为在天然草足球场上新建一个PU面层的篮球场和两个羽毛球场，东西两侧铺设DN300双壁波纹管100米等。资金来源为上级专项资金。
二、评审依据
1.建设单位报送的《石门桥镇中学新建室外篮球场和羽毛球场项目》预算资料，包括施工图、预算书、送审单等资料；

2.《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 50500-2013）；

3.《关于印发2020<湖南省建设工程计价办法>及<湖南省建设工程消耗量标准>的通知》（湘建价[2020]56号）；
4.《关于调整建设工程销项税额税率和材料综合税率计费标准的通知）湘建价〔2018〕101号）；

5.《关于发布常德市二〇二五年第三期建设工程材料市场综合价格的通知》（常建价[2025]3号）；

6.影响造价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性及其他文件。

三、评审范围及程序
（一）评审范围

石门桥镇中学新建室外篮球场和羽毛球场项目工程费。
（二）评审程序

1.成立评审小组，熟悉资料，制定评审方案；

2.组织现场踏勘、测量，留取影像资料；

3.审查、取证、计量、分析、汇总，形成初步评审结论；

4.组织对账，形成评审意见，由其各方签字确认；

5.整理评审工作底稿等资料，出具评审报告并归档。

四、评审中的主要问题与说明
1.开挖土方及运输单价偏高，核减1.44万元；
2.铺设双壁波纹管 DN300工程量少计，核增0.27万元；

3.金陵篮球架、移动羽毛球柱走采购程序金额不计入工程费，核减1.8万元；

4.篮球场、羽毛球场划线单价偏高，核减0.08万元；

5.工程取费、前期费等审减1.01万元。
五、评审结论
本项目建设单位送审金额为344100元（其中18000元甩项未评审），审定金额为303507元，审减金额为40593元，审减率6.93%。（详见附件）
六、相关事项说明及建议
1.该评审结论可作为石门桥镇中学新建室外篮球场和羽毛球场项目招标上限值的依据。
2.本项目相关前期费用暂按《关于明确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政府投资项目前期服务性费用评审标准及实行PPP项目前期服务性费用打捆包干政策的通知》（德财函〔2018〕2号）文件计取，结算据实办理。
3.建设单位应做好本项目资金管控，对于暂估、暂列金额应完善相关程序，项目额外需变更增加投资额的应按照德管办发〔2020〕5号文件履行变更程序后实施。

4.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建设单位应加强单位工程验收及隐蔽工程验收管理工作，收集整理隐蔽工程量的相关报验申报资料、原始记录以及相关影像资料，以便办理结算。
七、评审人员
评审机构： 湖南清华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初审人员：枚元灯            初审负责人：曾军

复审人员：陆蓉               

项目负责人：周文敏

2025年5月12日

附件：石门桥镇中学室外篮球场和羽毛球场新建项目预算评审汇总表

附件：

	石门桥镇中学室外篮球场和羽毛球场新建项目

预算评审汇总表

	   金额单位：元

	序号
	评审内容
	送审金额
	审定金额
	审减金额
	备  注

	一
	建筑工程
	342364
	303507
	38857
	

	1
	石门桥镇中学室外篮球场和羽毛球场新建项目
	342364
	303507
	38857
	

	二
	前期费用
	1736
	0
	1736
	

	1
	造价咨询费
	1736
	0
	0
	无咨询合同

	合    计
	344100
	303507
	40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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